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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保禄六世

致与宗座亲睦交往的可敬弟兄们、

宗主教、总主教、主教、其它的地区首长；

致全球公教司铎、信友，以及所有心怀善念者

论 调 节 生 育 通 谕

《人类的生命》

天主教会台湾地区主教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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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保禄六世致候可敬的弟兄们和亲爱的子女们，

并给予宗徒遐福。

1. 既然在传授人性生命的严重责任上，夫妇成为造物天主的自由而负责的合作者，虽

然此责任有时附带有不少的困难和忧愁，对他们却常是快乐的源泉。

在任何时代，为尽这一件义务，在夫妇的良心中产生过严重的问题，可是因社会近代

的变迁发生了许多改变，以致有了新的问题，而教会因与人类的生命和幸福有极密切

的关系，对这些问题是不能不知道的。

壹

问 题 之 新 的 观 点 和

教 会 适 当 的 训 导 权

新 的 问 题 形 成

2. 果真有了重要的和不同种类的变化。首先是人口的迅速增加，许多人都表示恐惧世

界的人口，比可应用的资源增加得更快，特别担心在开发中的许多家庭和民族。因而

政府极易想运用彻底的措施来抵抗这一危机。除了工作和住的条件外，无论在经济和

教育方面，日益增加的要求，使今日适当地培养众多的子女，屡次已成了困难的事。

尚有另外一种改变，不但对女子的看法，和她在社会中的地位有所改变，就是对婚姻

中夫妇恩爱的价值，对与这种爱有关的夫妇性行为的意义也都有了改变。

尤其要注意的，是人在控制大自然的力量，和对自然界力量的合理组织上的惊人发展，

使这种控制伸展到人自己的整个生命上：就是对他的身体、他的精神生活、社会生活，

直至于传授生命的法则。

3. 由这些事，兴起了新的问题。因为现代生活的条件，或夫妻性行为对夫妇之间的和

谐和他们彼此的忠诚所有的意义，是否对现行的伦理规则需要修改，特别是这些规定，

看来必须有极大的牺牲，有时要有英勇的行为才能遵守？

再者，在这一方面应用所谓「总体的原则」后，是否可以接受比较合理化而少生育的

意见，使物理节育的行为成为合法而有计划的节制生育的方法呢？是否可以说生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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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目的是属于整体的夫妇生活，而不是属个别的夫妻行为的呢？还有人问，因为现

代人对责任感的增强，是否时刻已经来到，把传授生命的任务交给人的理智和意志，

而不交于他身体的生理周期性。

教 会 适 当 的 训 导 权

4. 这些问题要求教会的训导，对婚姻的伦理教义之原则，作新颖而深刻的研究，是项

教义乃建立在自然律上，并受到天主启示的光照和充实。

没有一个信友，会否认教会对于解释自然道德律的训导权。无疑的——一如我们前任

教宗们屡次宣布过1——耶稣基督当将其神性的权力分给伯多禄及其它宗徒时，并当派

遣他们教导所有人类遵守衪的诫命时，2 立他们为所有道德律即福音律和自然律的保

护者和真正的解释者：因为自然律也是天主旨意的表白，而信友遵守自然律同样是为

得救所必需的。3

教会为实践这一使命，任何时期尤其近代对婚姻的性质，对夫妇权利的正确应用，以

及对夫妇的义务，都有适当的指示。4

特 别 的 研 究

5. 深明这项使命，我们不但保留并且扩大，前任教宗若望廿三世在 1963 年 3 月所设立

的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除了在各种学术上对这一问题的专家外，尚有几对夫妇参加。

目的在收集有关夫妇生活新问题的意见，特别是对正当节制生育的问题，并提供适当的

报告，使教会训导不但能给信友，也能给世界的其它人士所等待的适当的答复。5

1 参阅：1846 年 11 月 9 日碧岳九世的《Qui Pluribus》通谕：《碧岳第九文存》1，9~10；1912 年 9
月 24 日碧岳十世的《Singulari Quadam》通谕：《宗座公报》4（1912），658；碧岳十一世 1930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圣洁婚姻》通谕：《宗座公报》22（1930），579~581；碧岳十二世 1954 年 11
月 2 日致全球主教，〈请赞美主〉文告：《宗座公报》46（1954），671~672；1961 年 5 月 15 日若望

廿三世，《慈母与导师》通谕：《宗座公报》53（1961），457。
2 参阅：玛廿八 18~19。
3 参阅：玛七 21。
4 参阅：脱利腾公会议《罗马教理》第二编第 8 章；良十三世 1880 年 2 月 10 日的《Arcanum》通谕：

《良十三世文存》2（1881），26~29；碧岳十一世 1929 年 12 月 31 日的《天主导师》通谕：《宗座公

报》22（1930），58~61；《圣洁婚姻》通谕：《宗座公报》22（1930），545~546；1944 年 11 月 12 日

碧岳十二世向义国圣路加医学会及生理学学会谈话：「演讲词与广播文告」6，191~192；1951 年 10
月 29 日向义国天主教助产士谈话：《宗座公报》43（1951），857~859；1958 年 9 月 12 日向第七届国

际血液学会大会谈话：《宗座公报》50（1958），734~735；若望廿三世，《慈母与导师》通谕：《宗座

公报》53（1961），446~447；《天主教法典》，1067；1068/1，1076/1~2；《教会在现代世界宪章》，47~52。
5 参阅：1964 年 6 月 23 日教宗保禄六世向枢机团之谈话：《宗座公报》56（1964），588；1965 年 3
月 27 日向人口家庭及生育问题研究委员会之谈话：《宗座公报》57（1965），388；1966 年 10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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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了这些专家们的研究结果，以及在主教职内的许多弟兄自动地或应我们的要求而

寄来的许多意见和建议，使我们得更仔细地衡量此复杂问题的各方面。因此，向所有

的人我们表示衷心的感激。

教 会 训 导 的 答 复

6. 可是该委员会所获得的结论，依我们看并不能有确切和决定性判断的效力，对如此

重要的问题，我们也不能不作由我们自身的审查；此外，因在委员会内部，对所要指

出的伦理规则也没有达成协议，尤其是在解答问题的方法中，有些理由不合教会训导

权对婚姻伦理教义所坚持的主张。

因此，在仔细审查供给我们的数据后，在成熟的考虑和热切的祈祷后，因基督所给予

我们的使命，我们愿意对是项重要的问题作一答复。

日向义国全国助产士及妇科医师会大会演说辞；《宗座公报》58（1966），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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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教 义 原 则

对 人 的 全 面 观

7. 生育子女的问题，和其它一切有关人的生命问题一样，超越片面的看法——例如生

理或心理的，人口的或社会性的看法——要以整个的人和人的使命来看，不仅是自然

的和世上的使命，也要看他的超性和永生的使命。于是许多人想维护限定子女数目的

人工方法，而指出这是夫妇恩爱，或「负责任的父母」所必需的，因此必须将婚姻生

活中这两件重大事实的正确观念予以确定。我们特别举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其

《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的牧职宪章》内，对这一问题最近所作的权威性理论。

夫 妻 的 恩 爱

8. 若检讨夫妻之爱出自它最高源泉之天主的，才显示它真正的本性和高贵了；天主是

「爱」，6 「上天下地的一切父位都是由父而得名。」7

因此，婚姻不是偶发事件，也不是由自然力量盲目的演变中所产生的；它是造物主明

智地所建立的，为了在人们身上实现衪爱的计划。夫妇双方彼此藉整个自己本人的和

独占的交付，他们结合成一体来成全自己，为能与天主合作传生并教养新的生命。

为领过洗的人，婚姻具有另一尊严性，藉圣宠的圣事标记，指出了基督和教会的结合。

夫 妻 恩 爱 的 特 点

9. 明白了以上数点后，就能清楚看出夫妻恩爱的特性和要求，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是很重要的。首先它是完全「人性」的感情，也就是感觉的、精神的爱。因此，并不

是单纯的本性和情感的冲动，主要也是自由意志的行为，藉日常生活的快乐和痛苦，

这一行为不仅维持并且增加夫妇的爱，使他们成为一个心和一个灵魂，而共同达成他

们人性的完美。

6 参阅：若十四 8。
7 弗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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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夫妇之爱是「整个」的爱，就是说它是特别的一种个人友情，在这友情中，夫

妇慷慨地分享一切，毫无保留或自私的打算。凡真心爱他自己的伴侣的人，不但是为

了从他所接受的一切而爱他，而是爱他的本身，自愿地把自己献给他。

它也是至死「忠贞」而「独占」的爱。事实上，在夫妇两人自主而完全清楚地接受婚

姻束缚的义务的那一天，他们就这样想法。忠贞可能有时是困难的，但常是可能的，

任何人都不容否认那是可贵而可称扬的。历代以来许多夫妇的榜样，不但证明忠贞不

贰是和婚姻本性相称的，也是深厚而久长的幸福之原由。

最后，它是「滋生的」爱情，它并不限于夫妇的结合之中，而是要延续、繁殖新的生

命。「婚姻和夫妇之爱，本身就是为生育和教养子女的。事实上子女是婚姻的宝贵恩

物，特别对父母的利益有所贡献。」8

负 责 任 的 父 母

10. 为此，夫妇之爱要求夫妇间有「负责任的父母」（Responsible parenthood）的责任

意识，在今日有权利强调这一点，并且也得有正确的了解。因此，必须在不同的合法

的理由、和其彼此相连的观点下来研究。

假如先看生理的过程，负责任的父母是说认识并尊重生理的机能；因为在传生的能力

中，人的理性发现生理的定律，乃属于人的一部份。 9

如果依本能和情感的冲动看，负责任的父母是指理性和意志必须对它们实行必然的控

制。

若依照身体、经济、心理和社会的条件看，负责任的父母就是或者以明智的考虑和以

慷慨之心，决定接受较多的子女，或者因严正的理由并遵守道德律，暂时或不定期的

避免再增添子女。

此外，负责任的父母尤其对客观的道德规律有密切关系，这一规律是天主所立，正直

的良心是它的真正解释者。因此负责任的父母的任务，要求夫妇认识他们对天主、对

自己、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正确遵守价值的等级。

在传授生命的任务中，他们不能依自己的意思行事，好像他们完全可以自由选择要遵

循的正当途径；相反，他们应该使他们的行为符合造物天主的旨意，这一旨意已刻划

在婚姻和婚姻行为的本性上，并由教会历代的训导所指出。 10

8 参阅：《教会在现代世界宪章》，50。
9 参阅：《圣多玛斯神学大全》第二部第一集第九十四题二节。
10 参阅：《教会在现世宪章》，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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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重 婚 姻 行 为 的 本 性 和 目 的

11. 夫妇藉以亲密而圣洁地相结合的行为，并藉此而传授人生命的行为，如最近大公

会议所说，那是「正当而且高贵的」；11 即使并不是因为夫妇的本意，而他们预知不

能生育，但为了表示并坚固他们的结合，夫妇的行为仍然是合法的。果然，经验证明，

并非每一次夫妇的结合都会有一个新的生命。因为天主明智地安排了生育的自然法则

和周期性，本身就使生产之间有所间隔。可是教会在叫人们遵守由教会历代教义所解

释的自然律的规定时，它指出任何婚姻行为本身该是为传授人的生命的。 12

结 合 与 生 育 是 不 可 分 的

12. 教会多次讲的这端道理，是建于天主所定的不可分的关系上，而人不能随意切断

夫妇性行为的两种意义：结合的意义和生育的意义。

因为夫妇性行为的亲密结构，在夫妇密切结合时，根据铭刻在男女本性中的法则，使

该行为能产生新的生命。在保持这两种结合和生育的主要观点后，夫妇性行为完全保

存了互惠而真正的爱情之意义，以及人被召作父母的最高职务。我们以为现时代的人，

特别能够了解这一基本原则是合乎人性的。

忠 于 天 主 的 计 划

13. 人应该知道，夫妇的一方所加于另外一方的夫妇性行为，如果不关注另一方面的

条件和合理的要求时，那么这一行为已不是爱的真正行为，因此否认了夫妇之间的正

确道德律的要求。同样，假如仔细观察，便必须承认，凡阻碍造物主以特别法律所规

定的传授生命的相爱行为，不但违反天主的婚姻制度，而且相反生命创造者的旨意。

所以，凡运用天主的这一恩惠而消除恩惠的意义和目的者，即使是部份的，都违反男

女的本性和他们亲密的关系，也就违背天主的计划和衪的旨意。反之，如果尊重生育

的规则而享用夫妇爱情的恩惠，那是承认自己不是人类生命的主人，而是造物主所定

计划中的执行者。犹如人普通说来对自己的身体没有绝对的主权，那么对他的生殖能

力更没有主权，因为这些能力本身是指定要产生人之生命的，而天主是这个生命的根

源。若望廿三世曾说：「人人应视人的生命为神圣的，因为人的生命，从开始就需要

造物主的行动。」13

11 同上，49。
12 参阅：碧岳十一世《圣洁婚姻》通谕：《宗座公报》22（1930），560；碧岳十二世向义国天主教助

产士谈话：《宗座公报》43（1951），843。
13 参阅：若望廿三世，《慈母与导师》通谕：《宗座公报》53（196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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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 用 的 节 育 方 法

14. 为符合这些人性的及天主教的有关婚姻理论的原则，我们还得指出，为节制生育

绝对不可以直接中断已开始的生殖进行，尤其是直接的堕胎，虽则是为了医疗的缘故

也不可作。14

同样，教会训导曾多次声明过，无论男人或女人，暂时的或永久的直接绝育，都是禁

止的。15

此外，在行夫妇性行为前，或在举行时，或在该行为自然结果的发展中，禁作任何阻

止生育的行为，无论是以此行为作为目的，或作为手段，都不可以。 16

也不能赞成有意不要生育的夫妇性行为，即使他们的理由是：两害之间权其轻；或者

这些不育的行为，与先前所作或将来要作的能生育的行为是一个整体，因此共同成为

唯一而同一个合乎道德的善行。的确，有时为了避免一个较大的恶，或推行一件更大

善行，可以容忍一件较轻的恶行，17 可是绝对不可以，即使有重大的理由，为了达成

一件善事而作一件坏事，18 就是说意志追求一件本身就违反伦理秩序的事，因此，虽

然他的意向是要维护或推行个人的、家庭的或社会的利益，也是不合人性的。因此，

凡认为一个自愿不能生育的夫妇行为——本身就是不正当的行为——可以和生育的夫

妇生活的整体成为正当的，是完全错误的想法。

治 疗 方 法 的 合 法 性

15. 教会却以为，为了治疗器官的病症而必需用的方法，是可以利用的，即使预料对

生育会产生阻碍，只要这一阻碍不是因某种动机而直接指向的。19

利 用 不 孕 期 的 合 法 性

14 参阅：脱利腾公会议《罗马教理》第二编第 8 章；碧岳十一世《圣洁婚姻》通谕：《宗座公报》22，
562~564；碧岳十二世演讲词及广播文告第六集（1944），191~192；《宗座公报》43（1951），842~843，
857~859；若望廿三世《和平于世》通谕：《宗座公报》55（1963），259~260；《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

宪章》，51。
15 参阅：《圣洁婚姻》通谕：《宗座公报》22，565；1940 年 2 月 22 日《圣职部通令》：《宗座公报》

50（1958），734~735。
16 参阅：脱利腾公会议《罗马教理》第二编第 8 章；《圣洁婚姻》通谕：《宗座公报》22，559~561；
碧岳十三世向义国天主教助产士讲词：《宗座公报》43，843；致血液学国际大会讲词：《宗座公报》

50，734~735；《慈母与导师》通谕：《宗座公报》53，447。
17 参阅：1953 年 12 月 6 日碧岳十二世向全国公教法学家大会讲词：《宗座公报》45（1953），798~799。
18 参阅：罗三 8。
19 参阅：1953 年 10 月 8 日碧岳十二世向义国泌尿学会大会演词：《宗座公报》45（1953），674~675；
致血液学国际大会讲词：《宗座公报》50（1958），73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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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现代反对教会对夫妇道德的这种说法的人——如第三节所指——以为人的理智有

权利也有义务，统治无灵的自然界所供给的能量，并使它达成为人类有益的目的。于

是某些人问：在某些情形下，为保持家庭的和谐和平安，为了使已生的子女接受较好

的教育起见，用人工节制生育是否合理呢？对这一个问题可以清楚地答复：教会首先

赞成并且支持，人的理智用在有理性的人和造物主最接近的这一工作上，可是教会坚

持必须尊重天主所建立的规律去做。

所以假如有严正理由，无论是因为夫妇身体或心理的条件，或是外在的环境，使生育

子女隔一段时期；教会指示夫妇们可以利用生殖能力中本有的自然周期，只在不孕期

中有夫妇行为，而这样节制生育并不违反我们所说的伦理原则。20

教会之准许利用不孕期，和同时禁止运用直接阻止生育的方法——虽则应用的理由可

能是正当而严重的——教会是合理的并合乎自己的教义。事实上二者之间，有着主要

的区别：在前者的情形下，夫妇们合法地享用自然的安排；而后者，他们阻碍自然过

程的发展。的确在这两种情况中，夫妇都彼此同意因正当理由而避孕，为使子女不要

产生；可是只有在第一种情形下，夫妇知道在能怀孕时期中放弃享用婚姻，为了正当

的理由不能生子女；但在不孕期内，为表示彼此间的恩爱，维持大家的忠贞而行房事。

这样做法，他们表示了真实而完全正当的爱。

人 工 节 育 法 的 严 重 后 果

17. 正直的人如果观察人工节育法所产生的后果，他们也会觉得教会在这面的道理是

有根据的。让他们首先看出，对夫妇的不忠和道德的普遍低落，敞开了宽阔而方便的

道路。不需要很多的经验去发觉人性的弱点，并了解人——特别是青年人在这方面是

最软弱的——需要鼓励遵守道德律，不该给他们容易违反这一法律的快捷方式。同样

应该担心的是，如果人习惯运用避孕的方法，最后必定对女子失去尊敬，不再注意她

们肉体的和心理的平衡，视她们为自私享乐的工具，而不再是他们应该受尊敬和相爱

的伴侣。

如果再想一想，假如这一种危险的力量一旦落在不重视道德律的政府手中，谁能责备

政府为了解决全国的困难，而许夫妇运用避孕方法来解决家庭的问题呢？谁又能禁止

政府鼓励，甚至于强迫他们的国民去应用最有效的避孕方法，只要他们以为是必要的

呢？这样，人们为了避免在遵守天主的法律中所能遭遇的或个人、或家庭、或社会的

困难，结果让政府权力来干涉，完全属于夫妇本身的隐秘的事。

为此，如果不愿把传生的使命让人随意处理，必须应该承认，人对于自己的身体和身

体的机能的主权是有限度的，任何人，无论是私人或政府，都不得侵犯这一限度。这

20 参阅：碧岳十二世向义国天主教助产士讲词：《宗座公报》43（195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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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限度只有在尊重整个人体和身体的自然机能的原则下，并根据以上所说的原则，和

教宗碧岳十二世所说明的「整体原则」明了而规定之。 21

教 会 是 人 性 真 正 价 值 的 保 证 人

18. 可以预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容易地接受以上所说的道理，因为与教会教义相背

的论调太多，藉现代传播工具更形普遍。老实说，教会并不因而惊奇，因为教会和其

神圣的创立者一样，都是「成了反对的记号」，22 但是并不因此对于自然的或福音的

全部伦理律，放弃谦逊而坚强地宣布的责任。

教会并不是这两种法律的制定者或仲裁人，只不过是保管者和解释者而已，总不能将

一件本身就和人的利益相背的事，宣布为合法的。

当教会在维护夫妇道德的完整时，对建立真正人性的文化是有贡献的；教会促使人们

不要推卸自己的责任，而将自己交付给技术；这样做法是为了维护夫妇的地位。教会

忠于救主的训导和表率，表示自身是人们的忠诚而慷慨的朋友，愿意在他们的世上旅

途中帮助他们，「使他们以子女的身份，分享众人之父生活天主的生命。」 23

21 向义国泌尿学会大会讲词：参阅《宗座公报》45（1953），674~675；《宗座公报》48（1956），461~462。
22 参阅：路二 34。
23 《民族发展》通谕，2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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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灵 牧 的 指 示

教 会 是 慈 母 与 导 师

19. 假如在提醒人们遵守并尊重在婚姻上天主所定的法律后，在今日家庭和国家的困

难环境中，不许在生活中有正当的生育节制，那么我们的话就不能视为号称众人慈母

和导师的教会之思想和挂虑了。教会对人类的态度不能异于救世天主：就是了解他们

的弱点，怜悯群众，接待罪人；可是不能不教授法律，这些法律事实上是人类生命所

固有的，恢复到它本有的真理，并由天主圣神所引导的法律。 24

遵 行 天 主 法 律 的 可 能 性

20. 教会有关节育的道理，本是宣布天主的法律，无疑地将使有些人认为那是很难，

或不可能遵行的事。事实上，犹如任何高贵而有益的善行，必须有个人、家庭和社会

的努力和牺牲。没有天主的助佑来扶持并且坚固人的善志的话，那是做不到的事。可

是如果细心观察的话，这些努力能增加人的尊严，且有益于人类社会。

自 行 控 制

21. 正当的节制生育，首先要求夫妇对生命和家庭的真正价值有确切的了解和尊重，

并能对自己有完美的约束。藉理性和意志管制本能无疑地是苦行的工作，为使夫妇生

活恩爱的流露能循正当的规则，特别是在规定的时期中实行禁欲。这种表现夫妇圣洁

的训练，不但不损害他们的爱情，反而使这种爱有更高尚的人性价值。这种训练固然

需要不断地努力，但以其善良之影响，能使夫妇们完整地发展他们的人格，并增加精

神的价值。此种训练带给家庭生活安宁和平安的果实，有助于解决其它的问题；它能

增加对夫妇的另一方的体贴，帮助夫妇们去除真爱的敌人——自私，并加深他们的责

任感。此外，父母在教育子女方面，能有更深切和更有效的影响，孩童和青年在年龄

增长时，能正确了解人的真正价值，并得平静地发展他们的智力和体力。

制 造 有 利 于 贞 洁 的 气 氛

24 参阅：罗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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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唤起办教育的和负责人类团体公益的人，注意制造有助于贞

洁教育气氛的重要性，使藉对道德律规定的充份尊重，真正的自由能克胜放纵。

为此，对任何在现代大众传播工具中，能引起感官的刺激和风俗之败坏的，以及对任

何黄色的著作或猥亵的表演，应该激起所有关心文化的进步和维护人心最高利益的人，

坦诚而一致的予以反对。以艺术或科学的要求作为借口，想袒护这些歪曲是无用的，25

或则拿政府在这方面给人自由来为自己辩护也是徒然的。

向 政 府 当 局 呼 吁

23. 我们愿向主要负责公益并能维护道德风俗的统治者们表示：不要让你们人民的道

德低落，不要让违反自然律和神律的习尚，用法律的途径打入国家基本组织的家庭中

去。政府当局可以而且应该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是：有深远计划的家庭政策，明智地

教育人民尊重道德和国民的自由。

我们并非不知道在这方面，政府当局所遭遇的严重困难，特别是在开发中的国家。我

们曾在《民族发展》的通谕中，关心他们的担忧。可是我们重申若望廿三世的话：「为

解决这问题，决不得采用违反人性尊严的手段，只有认为人性及生命是纯物质者，才

敢提出这类方法。唯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尊重并促进个人和社会的真正价值，

才是真的解决方法」。26 把一切推在天主上智身上也是极不公道的，因为或者是政府

缺乏明智，或者是缺乏社会公义，或因自私的专卖制度，或因疏忽提高国家和其人民

的生活水平所必需的努力的牺牲，而产生了困难。 27

希望所有负责的政府当局——有些已做得很好了——慷慨地恢复他们的努力。不要停

止发展整个人类大家庭的成员之间的互助合作，这就是给国际的伟大组织所敞开的无

限的工作范围。

向 科 学 人 士 呼 吁

24. 我们愿意向科学人士表示我们的鼓励，假如他们能集合他们的研究，设法更清楚

地揭示有助于调节生育的正当方法，他们能对婚姻及家庭幸福，和人们良心的平安，

贡献良多。28 根据教宗碧岳十二世所已经表达过的愿望，特别希望医学能完成利用自

然的周期性，为节育能有一种相当安全的基础。29 这样科学人士，特别是天主教科学

25 《大众传播工具法令》六至七节。
26 《慈母与导师》通谕：《宗座公报》53（1961），447。
27 《民族发展》通谕，48~55。
28 《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52。
29 参阅：《宗座公报》43（195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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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可以用事实来证明，如教会所说，「在天主钦定的传生人类的法律，培育真正夫

妻之爱的法律之间，不可能有矛盾存在。」30

向 基 督 徒 夫 妇 进 言

25. 现在我们要向我们的子女，尤其是那些天主召他们在婚姻中事奉衪的人进一言。

当教会教授天主法律的不可侵犯的情形时，宣布救恩，并藉圣事打开圣宠的道路，圣

宠使人成为新的受造物，他能以爱和真的自由配合造物主和救世主的计划，并发觉基

督的轭是柔和的。31

所以天主教夫妇，遵循教会的意见，想到自己藉洗礼所开始的教友使命，因婚配圣事

更具体化而加强。因此夫妇为善尽他们自己的本份，为达成个人的全德，在世界上他

们为基督而作证，他们被强化，好似被祝圣了的一样。32 主托付给他们在人们面前显

示法律的神圣和甘饴，这一法律结合夫妇彼此的爱，和他们与人类生命创造者天主之

爱的合作。

我们并不想隐瞒，教友夫妇生活中有时能遭受的严重困难；为他们，犹如为任何人一

样，「导入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狭的」。33 可是这一生命的希望，应该光照他们

的道路，当他们勇敢地、有节地、公正地、虔敬地在今世生活，34 知道这世界的局面

正在逝去。35

那么让夫妇面对所需的努力，受信德和望德的支持，望德「不叫人蒙羞……因为天

主的爱情，借着所赐与我们的圣神，已倾注在我们心中了」；36 以恒心的祈祷求

天主的助佑；特别在圣体中汲取圣宠和爱德的源泉。假如罪恶还使他们喘不过气来，

不要灰心，却要谦卑而恒心地追求天主的仁慈，天主的仁慈在告解圣事中施舍给人。

他们能实行圣保禄宗徒所描写的完整的夫妇生活：「你们为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

子，如同基督爱了教会……。丈夫应该爱自己的妻子，如同自己的身体一样。

爱妻子不就是爱自己吗？因为从来没有人恨过自己的肉身，反而培养抚育它，

一如基督之对教会……。这奥秘真是伟大！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总之，

你们每人应该各爱自己的妻子，就如爱自己一样；至于为妻子的，也应该敬重

自己的丈夫。」37

30 《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51。
31 参阅：玛十一 30。
32 《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51；《教会宪章》，35。
33 玛七 14；希十二 11
34 参阅：铎二 12。
35 参阅：格前七 31。
36 罗五 5。
37 参阅：弗五 28~29，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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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中 的 使 徒 工 作

26. 倘由衷诚之意而恪遵天主的法律，那么由所生的果实中最宝贵的是已婚夫妇自己，

常愿意把自己的经验传给其它的夫妇。这样在教友圣召的大范围内，加入了新而极卓

越的同类之间使徒工作的形式：是夫妇自己做使徒，并领导别的夫妇。无疑地这是许

多使徒工作中，似乎是今日最适宜的一种。38

向 医 师 和 保 健 人 士 呼 吁

27. 我们极度尊敬医师和保健人士，他们在执行职务时，要把教友使命的最高要求，

看得比任何其它人类的利益要高。希望他们在任何机会中，继续依据信德和正确的理

智寻求解决方法，希望他们努力在其特殊的集团中，博得赞成与遵守。他们要把在这

个困难的问题上获取必要的知识，视为职业上的本份，为能给询问他们的夫妇，明智

的忠告和健全的指示，这也是夫妇们有权利要求的事。

向 司 铎 们 呼 吁

28. 可爱之子司铎们，因你们的圣职你们成了每一个人和家庭的顾问和精神的指导者，

如今我们衷心地向你们呼吁。你们的主要任务——尤其是教授伦理神学者——是完整

而详细地说明教会对婚姻的道理。你们在执行你们的职务时，首先要立表样，内心和

外表忠诚地服从教会的训导。你们明明知道，这种服从不但是因为所叙述的理由而服

从，却是因为圣神的光照，而教会的牧者特别享有此种光照，为使他们能解释真理。39

你们也知道，为了良心的平安和教民的团结，在真理和教义的领域中，人人都服从教

会的训导并讲一样的语言，是最重要不过的。因此我们诚恳地向你们重申圣保禄宗徒

的焦虑之言：「弟兄们，我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们众人言谈要一致，在

你们中间不要有分裂，但要同心合意，全然相合。」40

29. 不把基督救赎的道理削减，那是对人灵的最高的爱德。不过在对待人的时候，要

效法主，常要有耐心和慈祥。祂来不是为审判，而是为救世，41 衪绝不容忍恶，但对

人是仁慈的。

在夫妇困难的时候，他们常能在司铎的口中和心内，找到救主的声音和慈爱的回音。

38 参阅：《教会宪章》，35、41；《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48~49；《教友传教法令》，11。
39 参阅：《教会宪章》，25。
40 格前一 10。
41 参阅：若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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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可爱之子，你们要有信心地授道，深信天主圣神在助佑教会训导权传授真理时，

光照信友们的内心，并请他们信从。教导夫妇们祈祷是必要的方法，适当地指点他们

时常有信德地领受圣体和告解圣事，总不要让他们因为他们的软弱而感到灰心。

向 主 教 们 进 一 言

30. 现在在结束这一通谕时，我们尊敬而友爱的思想转向你们在主教职位上的敬爱弟

兄们，你们分担着我们对天主子民神益的挂虑。为此，我们特别请求你们，领导你们

的助手司铎们和你们的信友，为了维护婚姻和婚姻的神圣，要加倍而不停地工作，使

婚姻生活完全合乎人性和基督化。要把这一使命看作现时代你们最迫切的工作。因为

你们深知，这一工作包括所有人性的、经济的、文化和社会的牧民行动：唯有同时在

这几方面有所改善，那么家庭中父母和子女的生活，不但可以忍受，而且成为更容易

和更快乐的生活，使人类团体中的共同相处更友善而平安，忠于天主对世界所有的计

划。

最 后 的 呼 吁

31. 可敬弟兄们，可爱的子女们，以及你们所有心怀善意者，教育、发展和爱的工作

是件艰巨的工作，我们邀请你们根据教会的训导而做这件工作，伯多禄的继承人和其

在主教职位上的弟兄们，忠信地保留着并解释教会的道理。我们深信这真是件为世界

和教会的重大工作，因为人不能获得真的幸福——他尽力争取的幸福——除非他尊重

天主在人性上所刻划的法律，他必须以明智和爱去遵守这些法律。我们祈求至圣而至

慈的天主，丰沛地宠佑这一工作，宠佑你们众人，并特别宠佑夫妇们；为了保证这些

恩宠，我们把宗座遐福赐给你们。

教宗保禄六世

发自罗马圣伯多禄大殿

1968 年 7 月 25 日，圣雅各布伯宗徒瞻礼，在任第六年

（2020 年台湾地区主教团 修订）


